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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灵璧县山水小区北侧地块收储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灵璧县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项目位置及四

至范围

本项目位于宿州市灵璧县，汴河路南侧、文豪路西侧，古汴路

北侧。

项目概况
本项目涉及一个地块，规划收储面积 115.28 亩。土地性质为商

业住宅。

项目投资情况

及资金来源

项目投资总额 16000 万元，自有资金 0 万元，本次发债 16000

万元。

（二）项目批复

2025 年 3 月 13 日，灵璧县人民政府通过《实施 2025 年度国有土地储备计

划的批复》【灵政秘〔2025]12 号】。

（三）项目实施安排

1.前期手续进度情况

本项目地块已完成储备计划及地块信息工作。

2.实施进度情况

本项目 2025 年启动收储，计划 2025 年 12 月底完成地块收储以及土地整理，

达到出让条件。





进行合理规划。 对于闲置、 低效利用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进行优先储备。 政府通

过征用、 收购、 置换、 收回等方式， 从分散的土地使用者手中把土地集中起来，

使得土地资源组合进步优化，防止土地收益流失，规范土地市场秩序，

本所律师认为： 本项目社会经济效益良好， 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且有收益， 符

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具备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的发行条件，

四、 项 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 项 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 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

根据项目实施计划，涉及1个项目，项 目总投资估算16,000.00 万元，项

目期限1年 。

项目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政府专项债资金，总投资估算为 16,000.00 万

元， 拟通过发行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方式筹集， 发行期限5年， 假设融资利

率2.90%,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偿还本金。

(二) 项 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规划收储面积115.28亩，拟出让面积为76,854.00平方米。 假设本

次土地储备项目自债券存续期第四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

毕，项目融资还本付息通过土地出让金收入偿还，

根据《评价报告》 , 在灵璧县土地储备发展中心对灵璧县山水小区北侧地块

收储项目的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灵璧县山水小区

北侧地块收储项目， 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按自融资开始日起第四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 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毕， 按

2025年宿州市灵璧县预计GDP 增速的10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速的情况下，

本息覆盖倍数为1.37; 按 2025年宿州市灵璧县预计GDP 增速的90%比例计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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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介机构及相关文

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1.34;按2025年宿州市灵璧县预计GDP 

增速的80%比例计算土地价格的增长的情况下， 本息覆盖倍数为1.31。基于以上

压力测试，本项目在按照灵璧县2025年预计GDP 增长率80%测算的情况下， 债

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仍大于1.1, 能通过压力测试， 项目收益仍然可以覆盖债券还

本付息， 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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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肥分所作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

为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出具《灵璧县山水小区北侧地块收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XYZH/2025HFAS1F0043]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合肥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3358559810R)、《会计师事务分所执业证书》 (执

业证书编号： 110101363401)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合肥分所2015年 9月 17日在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2015

年11月6日经安徽省财政厅依法批准执业，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评

价报告》的资质。 在《评价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

格且二人均通过年检，

(二) 律师事务所

上海中联 (合肥) 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

《灵璧县山水小区北侧地块收储项目专项债券申报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MD0297198W,

本所指派的两名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本所律师认为： 上

海中联 (合肥) 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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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调整用途或开发强度， 提高土地的市场适应性 。

4.项目实施风险

风险表现：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因拆迁安置困难、 工程建设延误等原因，

导致项目无法按时完成，影响土地出让和收益 。

控制措施： 加强项目前期的拆迁安置工作协调，制定合理的拆迁计划和补偿

方案，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建立项目进度跟踪和监督机制， 对工程建设进行

严格管理，及时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项目按时完工。

5.管理与运营风险

风险表现： 项目管理不善，可能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资产闲置浪费等问

题。

控制措施：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加强对资金使用、 资产运营等环节的监

管。 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

定期对项目进行审计和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的问题。

(二) 还款保障措施

本级财政将及时按照约定足额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

由省财政按照还本付息计划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

过调减投资计划、 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优先偿还

政府债券本息。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

适当方式扣回 。

七、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 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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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灵璧县土地储备发展中心系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事业单位法人， 已

纳入全国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具备本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二)本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本项目已取得为本次专项债券申报所需的有权

部门的审批或备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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